
贺 兰 县 教 育 体 育 局

关于举办 2022 年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（乒乓球

项目）暨二级裁判员（乒乓球项目）

培训班的通知

各乒乓球协会、俱乐部：

为贯彻落实“十四五规划”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，开展

全民健身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，丰富我县全民健身赛事活动，进

一步加强乒乓球裁判员及社会指导员队伍建设，提高乒乓球裁判

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 2022 年贺兰县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，

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宁夏乒乓球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

贺兰县体育中心

贺兰县乒乓球协会

三、时间和地点

1.时间：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19 日

2.地点：贺兰县体育中心二楼会议室

四、考生资格



1.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，男女不限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
2.热爱乒乓球事业，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疾病者，熟悉基本比

赛规则；

3.报名名额限制在 50 人，具有贺兰县户籍的 40 人，非本县

户籍的 10 人。

4.各协会报名限 5 人，经县体育中心审核资格后参加培训；

五、授课及考核

1.授课方式：此次培训由宁夏乒乓球协会负责现场授课；

2.考试内容：乒乓球竞赛规则理论；基本的抽签编排原理及

使用；临场操作；

3.考试方式：笔试及临场考核；

4.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，首次参加培训的考生（考试合格）

颁发乒乓球国家二级裁判员证书，已经是二级裁判员的考生（需

获得证书 3 年以上，并有 3 次市级以上乒乓球比赛执裁经历），

考试合格后可晋升为一级裁判员。

六、培训费用

1.参训人员所产生的费用由各协会或个人自行承担；

2.培训授课等相关费用由县体育中心承担。

七、报名方式

1.各协会参训人员需填写《报名表》和《等级裁判员申报表》，

统一收集后加盖协会或俱乐部公章，于 6 月 15 日前报县体育中

心，电子版发送至 helantiyu@163.com；

2.每位考生需交身份证复印件2份，免冠蓝底2寸近照6张；

3.申报一级裁判员需上交二级裁判证原件。



4.报名联系人：白建秀，联系电话：13709593256。

八、疫情防控

1.报名报到管理。要求报名人员必须 14 天内无高中风险地

区旅居史，在报到现场进行扫码核查。

2.物资配备。准备防护物资，包括测温枪、口罩、消毒剂、

酒精、洗手液、快速手消毒剂等防护用品。

3.隔离场所。在活动现场测温点附近设置相对独立、通风良

好、便于疏散的留观隔离场所。

4.预防性消毒。保持培训教室、教学场地、休息室、卫生间

等场所环境清洁卫生，进行全面预防性消毒。

九、其他事宜

1.参训期间必须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，全程佩戴

口罩，勤洗手、勤通风；

2.参训人员须自备培训所需服装、运动鞋及球拍等器材。

附件 1：2022 年贺兰县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安排表

附件 2：2022 年贺兰县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报名表

附件 3：等级裁判员申报表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2 年 6 月 6 日



附件 1：

2022 年贺兰县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安排表

日期 时间 内 容 主讲人 备注

6 月

18 日

09:00-09:30 开班仪式
贺兰县体育中心

宁夏乒乓球协会

体育中

心二楼

会议室

09:30-11:50
乒乓球社会指导员

《体育法》讲解

宁夏乒乓球协会

季 平

14:00-17:50 抽签与编排讲解
宁夏乒乓球协会

汤 淼

6 月

19 日

09:00-11:50 乒乓球竞赛规则讲解
宁夏乒乓球协会

张 立

14:00-15:00
乒乓球临场操作程序

及执裁流程示范讲解

宁夏乒乓球协会

汤 淼

15:00-16:30 考试（笔试）
宁夏乒乓球协会

张 立

16:30-17:30 试卷答疑
宁夏乒乓球协会

张 立

17:30-18:00 结业仪式
贺兰县体育中心

宁夏乒乓球协会



附件 2：

2022 年贺兰县乒乓球裁判员培训班报名表
序
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申报等级 是否取得

二级证书



附件 3：

等级裁判员申报表

姓 名：

项 目：

申报等级：

国家体育总局



裁判项目 申请级别 现级别

相片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家庭出身

民 族 健康状况

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
本人现家庭住址

精通何种外语及程度

从事其他何种运动项

目的裁判工作、等级及

授予等级的日期

从事裁判的经历

个人简历



裁判员所在单位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基层体育部门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申请机关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考试成绩及主考人评

估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批准机关意见

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